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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訂定「中央機關(構)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」如附

件，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院人事行政總處案陳該總處103年12月25日召開「研

商中央機關(構)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(草案)」會

議結論辦理。

二、配合「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」第2點規定，中

央各機關(構)、學校及地方政府現有規定優於旨揭補助基

準表者，從其規定。

三、本院89年11月9日台89院人政給字第211130號函、97年11

月28日院授人給字第0970027595號函及98年7月23日院授人

給字第0980063489號函，自104年1月1日停止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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